
   

社團法人高雄市獸醫師公會會員大會提案單 

提案 

編號 

(由本會

編列) 

 

提案人 

簽 章 

 

連署人 

簽 章 

 

案由 

 

說明  

（理由） 

 

擬辦 

 

□提案人及連署人均已了解個資法相關規範，並同意本會公告（印製）提案人（連署人）

姓名及相關提案內容。  

 

※請於 04 月 12 日前，填寫回傳或親送至本會(E-mail:kva04@hotmail.com) 

※提案請以書面為之，恕不接受未具名、電話及口頭方式提案。 

※提案人及連署人均得為本會有效會員。 

※未經有效連署之提案單不予受理。 

 


